屏  東  縣  立  中  小  學  校  長  遴  選  申  請  表     附件二
（儲備校長填寫）

	姓    名
	
	性 別
	
	出 生
	民國   年   月   日        歲
	出生地
	
	習用

母語
	              

	目前居住

地    址
	
	電 話
	公：                     私：           

行動電話：

	配偶有無服務於本縣所屬學校　□有 □無　　　　　　校名：　　　　　　　　　　配偶職稱:

	現職職稱
	
	現職服務學校：            國(中、小)  類      型：一般□  偏遠□  特偏□

任教師年資：     年     月            任主任年資：     年     月

	參 加 遴 選 資 格
	國   中   小
	1
	具有甄選儲訓合格證書
	甄選儲訓合格證書字號：                結訓日期：     年     月   日

	
	
	2
	教育處編制內經公開甄選合格之督學科長服務滿三年以上成績優良者
	督學科長甄選儲訓合格證書字號：   

結訓日期：     年     月     日

現職服務單位：                      職稱：

	學  歷
	最高畢業學歷：

	
	最高進修學歷：

	具原住民籍身分
	1. □是              2.□否

	通過語言認證之資格
	1.□英語  項目________  2.□ 客語  項目________  3.□閩南語  項目_______  4.□其他語言      語  項目________

級別________             級別________              級別_______                        級別________

	最近三年考績
	     學年度  條款            
	     學年度  條款         
	      學年度  條款         

	最近三年獎懲
	記大功                次
	記功                       次
	嘉獎                        次

	
	記大過                次
	記過                       次
	申誡                        次

	申請遴 選學校
	1
	﹙1﹚         國中﹙2﹚         國中﹙3﹚         國中﹙4﹚         國中﹙5﹚          國中

	
	2
	﹙1﹚         國小﹙2﹚         國小﹙3﹚         國小﹙4﹚         國小﹙5﹚          國小

﹙6﹚         國小﹙7﹚         國小﹙8﹚         國小﹙9﹚         國小﹙10﹚         國小

	填表時間：     年     月     日

	附  註
	1、經獲遴聘之校長，任期皆以四年為一任，在同一學校以二任或累計8年為限。

2、申請表填妥後請自行列印備用。（請以Ａ3格式電腦打字處理，所填內容一律不得塗改）
3、選填學校請以公告缺額學校為主。

4、為符「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規定，本表「配偶有無服務於本縣所屬學校」欄，請務必填寫。

5、以上條款本人已閱讀完畢並簽名以示負責。　　　　　　　　　　　　　　　簽名：


我 的 行 政 理 念 概 述

	對擔任校長之期許及

經營理念
	

	教學績效及

行政歷練
	（需詳述歷任擔任行政職務學校之起迄年月及學校校長姓名）

	行政領導
	（領導思維模式、提升學校競爭力、有效經營團隊之方法及如何與社區結合進而活化社區之策略）

	課程與教學領導
	

	友善校園推動與落實
	


